
■ 2014年7月1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B013

D

证券代码：

000893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2014-047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

承诺及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凌粮油”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

关规定及广东证监局的通知要求，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相关主体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不规范或逾期未履行的承诺。 现将相关主

体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披露如下：

一、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承诺主体：广州东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凌实业” ）及其实际控制人赖宁昌先生

(2)�承诺内容：

①东凌实业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赖宁昌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承诺方不会在中国

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其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

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②承诺方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承诺方除上市公司外的其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如果有同时适合于上市公司和承诺方及承诺方下属全资、控股子

公司进行商业开发的机会，上市公司享有优先选择权。

③承诺方承诺并保证给予上市公司与承诺方其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同等待遇，避免损害上市公

司及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④对于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承诺方保证不利用其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股

东的利益。

(3)�承诺期限：东凌实业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赖宁昌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

(4)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严格履行承诺。

2、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承诺主体：东凌实业、东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凌集团” ）及实际控制人赖宁昌先生。

(2)�承诺内容：对于未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将遵循市

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控制上市公司的地位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的利益。

(3)�承诺期限：东凌实业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赖宁昌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

(4)�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严格履行承诺。

3、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1)�承诺主体：东凌实业

(2)�承诺内容：①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②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③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

立；④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⑤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3)�承诺期限：东凌实业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

(4)�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严格履行承诺。

（上述承诺的原公告详见公司于2009�年 12�月 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发布的《广州冷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东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东凌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植之元油

脂实业有限公司之重组承诺公告书》）

二、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2年-2014年）

1、承诺主体：东凌粮油

2、承诺内容：

(1)�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2)�未来三年内，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制度的有

关规定和条件下，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且无重大投资计划的情况下，公司未来三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3)�根据公司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情况，董事会认为以股票股利方式分配利润符合全体股东的

整体利益时，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3、承诺期限：本规划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即2012年6月14日）起生效。

4、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严格履行承诺。

（上述承诺的原公告详见公司于2012年5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2年-2014年）》）

三、股权激励相关的承诺

1、承诺方：东凌粮油

2、承诺内容：激励对象的资金来源为激励对象自筹资金。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

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3、承诺期限：自2013年6月26日起。

4、执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严格履行承诺。

（上述承诺的原公告详见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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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4年3月26日

开始停牌，并于同日对外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15)，停牌期间，公司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

披露义务，分别于 2014�年 4�月 2�日、4�月 9�日、4月16日对外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投资事项的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24)、《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4-026)、《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28)。

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发布《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29），

因相关方案尚未全部完成，申请继续停牌，对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公告；并分别于2014

年4月30日、5月7日、5月14日、5月21日、5月28日、6月4日、6月11日、6月18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分 别 为 ：2014-034、2014-035、2014-037、2014-039、2014-042、2014-043、

2014-044、2014-045），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进展情况。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6月24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并于同日发布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4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就相关情况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手方做进一步沟通，同时聘请的参

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的中介机构的相关工作也仍在积极进行当中，具体方案尚未最后确定，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

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2014-032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4年3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使用不

超过6亿元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4年3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与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2014年6月27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贞支行签署《广发银行“名利

双收”人民币理财计划产品合同》，根据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1亿元购买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名利双收”人民币理财计划理财产品，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产品名称：广发银行“名利双收”人民币理财计划。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收益率：年化收益率为3.0%-5.8%。

4、产品收益起算日：2014年6月27日。

5、产品名义到期日：2014年12月26日。

6、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1亿元。

7、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产品风险提示

1、理财收益风险:�本理财计划保证本金，但不保证理财收益。本理财计划收益受3个月

期美元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走势影响， 在最不利的情况下， 本理财计划收益率为

3.0%， 因此影响本理财计划表现的最大因素为3个月期美元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走

势。 由此产生的投资收益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市场利率风险：本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如果在理财期内，市场利率上

升，本理财产品的预计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

3、流动性风险：本理财计划存续期内投资者不得提前赎回且无权利提前终止该理财计

划。

4、管理风险：由于广发银行的知识、经验、判断、决策、技能等会影响其对信息的占有以

及对投资的判断，可能会影响本理财计划的投资收益，导致本计划项下的理财收益为

3.0%。

5、政策风险：本理财计划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

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理财计划的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理

财计划收益降低。

6、信息传递风险：本理财计划存续期间不提供对账单，公司会根据本理计划说明书所

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计划的相关信息。 广发银行将按照说明书约定的方式，于

产品到期时，在该行网站、各营业网点等发布投资情况或清算报告。 公司会以广发银行指

定信息披露渠道或前往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 如果公司未及时查

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公司无法及时了解产

品信息，并由此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公司自行承担；另外，公

司预留在广发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的，会及时通知广发银行。 如公司未及时告知广发

银行联系方式变更，广发银行将可能在需要联系公司时无法及时联系上，并可能会由此影

响公司的投资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公司自行承担。

7、本金延期兑付风险：如因理财计划项下各种不确定因素(如银行交易系统出现故障、

金融同业问题等)造成理财计划不能按时支付本金，广发银行将尽责任寻找合理方式，尽快

支付客户的理财本金及收益。 则由此产生的本金延期兑付不确定的风险由公司自行承担。

8、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金融市场危机、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不可归

责于广发银行的事由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可能会影响本理财计划的受

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理财计划收益降低。

9、理财计划不成立风险：认购期结束，如理财计划认购总金额未达到发行规模下限，或

自本理财计划开始认购至理财计划原定成立日期间，市场发生剧烈波动且经广发银行合理

判断难以按照本产品说明书规定向投资者提供本理财计划，则广发银行有权宣布本理财计

划不成立。

三、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制定了《购买理财产品管理制度》，主要防范措施有：

1、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发现或判

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

监督和事后审计；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保本型

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2014年4月8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签署《中国民生银行

结构性存款合同》，以人民币1.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D-1款” 理财产品。

2、2014年4月24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三环磁声工贸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仑分行签署《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协议书》、《人民币“按期开放” 产

品说明书———机构客户》，根据协议，宁波三环磁声工贸有限公司分别以自有资金1,000万

元、1,000万元购买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两个理财产品。

3、2014年5月14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三环磁声工贸有限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月湖支行签署《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根据协议，宁波三环磁声工贸有限公

司以自有资金1亿元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稳健型841093号”理财产品。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贞支行签署的《广发银行“名利双收”人民币理

财计划产品合同》。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00004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

2014－01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本公

司” ）章程规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6月

30日在广州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共有13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21,346,718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62.73%，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刘建强先生主持，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在任监事3人，出席3

人，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本次会议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

5、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本公司截止2013

年12月31日实现净利润894,957,615.68元，母公司的净利润740,073,098.76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7,723,750.33元后，加上2012年度结转之未分配利

润1,921,579,744.75元， 扣除2013年已分配的普通股股利379,500,000.00

元，共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264,429,093.18元。 向股东按每10股派现

金3.70元（含税）,合计分配425,500,000.00元。

6、听取《独立董事2013年度工作报告》（非表决事项）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继续聘请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

审计机构，聘期为1年，并授权董事会负责与其签署聘任协议以及决定其报酬

事项。

8、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马心航先生担任董事的议案》

选举马心航先生为公司董事，任期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止。

（二）议案表决情况

见下表。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总有效股份

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股份数

人

数

股份比例 股份数

人

数

股份比

例

股份数

人

数

股份比

例

1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721,346,718 721,346,718 13 100.0000% 0 0 0.0000% 0 0 0.0000%

通过

2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721,346,718 720,689,158 10 99.9088% 647,560 2 0.0898% 10,000 1 0.0014%

通过

3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721,346,718 721,346,718 13 100.0000% 0 0 0.0000% 0 0 0.0000%

通过

4 2013

年年度报告

721,346,718 721,346,718 13 100.0000% 0 0 0.0000% 0 0 0.0000%

通过

5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721,346,718 721,346,718 13 100.0000% 0 0 0.0000% 0 0 0.0000%

通过

6

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

职报告

/ / / / / / / / / /

非表决事

项

7

关于聘任公司

2014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21,346,718 721,346,718 13 100.0000% 0 0 0.0000% 0 0 0.0000%

通过

8

关于选举马心航先生

担任董事的议案

721,346,718 721,346,718 13 100.0000% 0 0 0.0000% 0 0 0.0000%

通过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王英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贵公

司之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3.关于同意提名马心航先生担任董事的独立董事意见。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06-30

关于同意提名马心航先生担任董事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

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就公司聘请董事发表意见如

下：

一、本次聘请马心航先生为公司董事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经查阅马心航先生的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情形，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任职资格合

法；

三、同意提名马心航先生为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林斌、卢凯、梁庆寅、李玮

2014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67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及股

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日，公司接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资源集

团” ）通知，亿利资源集团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证券营业部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鄂尔多斯营业部” ）开展融资融券业务，于 2014年6月

17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500万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2.15%）转入国泰君

安鄂尔多斯营业部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同时，亿利资源集团于2014

年6月25日将其持有本公司的4,500万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2.15%）质押

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三环支行。

截至目前，亿利资源集团持有公司1,299,616,34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62.19%，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此次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及股份质押后累计股份

质押的数量为1,296,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05%，其中亿利资源集团

通过国泰君安鄂尔多斯营业部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135,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6%），其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68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30；

现场会议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9号金隅大厦F15A一号

会议室。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6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的任意时间。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64,616,34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5.7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57,50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028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田继生先生主持，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7名在任董事、3名在

任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 意 比

例

(%)

反对票

数

反 对 比

例

(%)

弃 权

票数

弃 权 比

例

(%)

是 否

通过

1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 - - - - -

是

1-1

转让北京信海丰园生物医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50%

股权

1,164,634,748 100.00 39,101 0.00 0 0.00

是

1-2

转让陕西华信医药有限公司

70%

股权

1,164,634,748 100.00 39,101 0.00 0 0.00

是

1-3

转让鄂尔多斯市亿利医药有限责任公

司

100%

股权

1,164,634,748 100.00 39,101 0.00 0 0.00

是

2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164,634,748 100.00 37,000 0.00 2,101 0.0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 意 比

例

(%)

反 对 票

数

反 对 比

例

(%)

弃权 票

数

弃 权 比

例

(%)

1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 - - - - -

1-1

转让北京信海丰园生物医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50%

股权

18,400 32.00 39,101 68.00 0 0.00

1-2

转让陕西华信医药有限公司

70%

股权

18,400 32.00 39,101 68.00 0 0.00

1-3

转让鄂尔多斯市亿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

18,400 32.00 39,101 68.00 0 0.00

2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8,400 32.00 37,000 64.35 2,101 3.65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公司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全过程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

务所陆彤彤律师、燕学善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亿利能源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议

案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证券简称

:

兴业银行 证券代码

:601166

编号

:

临

2014-3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6月27日上午9: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具体时间为2014年6月27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湖东路154号中山大厦A座三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建平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现场见证。

7、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15人，高建平、廖世忠、李仁杰、蒋云明、唐斌、周勤业董事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其余董

事因公务或其他安排无法亲自出席；公司在任监事9人，康玉坤、徐赤云、李健、赖富荣、张馨监事亲自出

席了本次会议，其余监事因公务或其他安排无法亲自出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仁杰行长、蒋云明副行

长、李卫民副行长、唐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339,063,94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4.764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

35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255,895,88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2.3379%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一

、

2013

年 度 董 事 会

工作报告

12,334,995,723 99.9670% 1,093,611 0.0089% 2,974,610 0.0241%

是

二

、

2013

年 度 监 事 会

工作报告

12,284,450,257 99.5574% 51,565,277 0.4179% 3,048,410 0.0247%

是

三

、

2013

年 度 董 事 履

行职责情况的评价报

告

12,284,446,457 99.5574% 51,588,377 0.4181% 3,029,110 0.0245%

是

四

、

2013

年 度 监 事 履

行职责情况的评价报

告

12,284,442,257 99.5573% 51,539,027 0.4177% 3,082,660 0.0250%

是

五

、

2013

年 度 监 事 会

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履职评价报告

12,284,442,257 99.5573% 51,587,677 0.4181% 3,034,010 0.0246%

是

六

、

2013

年 年 度 报 告

及摘要

12,334,944,923 99.9666% 1,070,611 0.0087% 3,048,410 0.0247%

是

七

、

2013

年 度 财 务 决

算报告 及

2014

年度

财务预算方案

12,284,450,257 99.5574% 51,565,277 0.4179% 3,048,410 0.0247%

是

八

、

2013

年 度 利 润 分

配预案

12,334,967,123 99.9668% 3,253,657 0.0264% 843,164 0.0068%

是

九

、

关 于 聘 请

201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1,892,059,318 96.3773% 2,160,791 0.0175% 444,843,835 3.6052%

是

十

、

关于发行金融债

券的议案

12,335,002,353 99.9671% 1,070,611 0.0087% 2,990,980 0.0242%

是

十一

、

关于中期资本

管 理 规 划

（

2014 -

2016

年

）

的议案

12,323,818,936 99.8764% 12,251,028 0.0993% 2,993,980 0.0243%

是

十二

、

关于中期股东

回 报 规 划

（

2014 -

2016

年

）

的议案

12,335,020,253 99.9672% 2,814,211 0.0228% 1,229,480 0.0100%

是

十三

、

关于选举朱青先生和刘世平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1

、

选举朱青先生为第

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882,298,836 96.2982% 1,070,611 0.0087% 455,694,497 3.6931%

是

2

、

选举刘世平先生为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1,882,298,836 96.2982% 1,072,213 0.0087% 455,692,895 3.6931%

是

十四

、

关于选举王曙光先生和张馨先生为外部监事的议案

1

、

选举王曙光先生为

第六届监事会外部监

事

11,882,298,736 96.2982% 1,070,611 0.0087% 455,694,597 3.6931%

是

2

、

选举张馨先生为第

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11,882,298,736 96.2982% 1,070,611 0.0087% 455,694,597 3.6931%

是

十五

、

关于修订章程

的议案

12,334,944,923 99.9666% 1,070,611 0.0087% 3,048,410 0.0247%

是

十六

、

关于非公开发行境内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1

、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

种类

8,921,659,511 99.8296% 14,284,566 0.1598% 946,098 0.0106%

是

2

、

发行数量和规模

8,921,659,511 99.8296% 14,284,566 0.1598% 946,098 0.0106%

是

3

、

面值和发行价格

8,921,209,421 99.8245% 14,734,656 0.1649% 946,098 0.0106%

是

4

、

发行方式

8,921,659,511 99.8296% 14,284,566 0.1598% 946,098 0.0106%

是

5

、

发行对象

8,921,651,511 99.8295% 14,230,136 0.1592% 1,008,528 0.0113%

是

6

、

存续期限

8,921,651,511 99.8295% 14,230,136 0.1592% 1,008,528 0.0113%

是

7

、

股息分配条款

8,921,675,711 99.8298% 14,230,136 0.1592% 984,328 0.0110%

是

8

、

强制转股条款

8,921,646,411 99.8294% 14,523,086 0.1625% 720,678 0.0081%

是

9

、

有条件赎回条款

8,921,651,511 99.8295% 14,230,136 0.1592% 1,008,528 0.0113%

是

10

、

清算偿付顺序及

清算方法

8,921,651,511 99.8295% 14,230,136 0.1592% 1,008,528 0.0113%

是

11

、

表决权限制

8,921,651,511 99.8295% 14,230,136 0.1592% 1,008,528 0.0113%

是

12

、

表决权恢复

8,921,646,411 99.8294% 14,235,236 0.1593% 1,008,528 0.0113%

是

13

、

评级安排

8,921,651,511 99.8295% 14,230,136 0.1592% 1,008,528 0.0113%

是

14

、

担保情况

8,921,651,511 99.8295% 14,230,136 0.1592% 1,008,528 0.0113%

是

15

、

转让安排

8,921,651,511 99.8295% 14,230,136 0.1592% 1,008,528 0.0113%

是

16

、

募集资金用途

8,921,651,511 99.8295% 14,230,136 0.1592% 1,008,528 0.0113%

是

17

、

本次发行决议的

有效期

8,921,651,511 99.8295% 14,230,136 0.1592% 1,008,528 0.0113%

是

18

、

关于本次发行优

先股的授权事宜

8,921,651,511 99.8295% 14,230,136 0.1592% 1,008,528 0.0113%

是

十七

、

关于向福建省

财政厅非公开发行优

先股的议案

8,921,647,167 99.8294% 12,583,186 0.1408% 2,659,822 0.0298%

是

十八

、

关于与福建省

财政厅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优先股认购协议

的议案

8,921,647,167 99.8294% 12,427,186 0.1391% 2,815,822 0.0315%

是

十九

、

关于增加修订

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2,331,944,188 99.9423% 1,070,611 0.0087% 6,049,145 0.0490%

是

上述第八项议案的分段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内容 同意股数

该区段同

意比例

(%)

反对股数

该区段反

对比例

(%)

弃权股数

该区段弃

权比例

(%)

持股

1%

以下

3,217,609,504 99.8728 3,253,657 0.1010 843,164 0.0262

持股

1%-5%(

含

1%) 3,644,532,250 100 0 0 0 0

持股

5%

以上

(

含

5%) 5,472,825,369 100 0 0 0 0

持股

1%

以下且持股市

值

50

万元以下

1,453,828 71.0266 344,805 16.8454 248,246 12.1280

持股

1%

以下且持股市

值

50

万元以上

(

含

50

万

)

3,216,155,676 99.8912 2,908,852 0.0903 594,918 0.0185

上述第十六项议案全部提案及第十七、十八项议案，出席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福建省财政厅已回避

表决,其所持的3,402,173,769股不计入上述议案的投票结果。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孙立、杨宬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748

股票简称：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4-25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上实北外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壹亿元人民币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参与上海市虹口区北外滩旧城改造和综合开发, 同时有利于开发项

目的投融资和资产运作，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召开了总裁办公会议,同意公

司出资壹亿元人民币，在上海市虹口区成立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实北外滩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外滩公司” ）。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此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董事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系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故没有合作方。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上海上实北外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创业投资，实业投资，市场营销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咨询类项目除经纪）等。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系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故没有签署相关协议。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北外滩公司成立以后， 拟以北外滩公司作为在虹口区的策略型投资平

台，引入合作伙伴和进行投融资。 设立虹口区投资平台公司，标志着公司实质

性参与虹口区旧城改造和综合体开发的正式启动，同时，推动公司核心产业的

市场化机制的建设。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七月一日

股票简称：伊利股份 股票代码：

600887

公告编号：临

2014-040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2,056,022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7月4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06年12月28日经二00六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表示无异议后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的议案》（以下简称 “期权计划” ）（详见

2006年12月29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上的公司二00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相关材料），

2013年6月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决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内蒙古

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行权后剩余获授股票期权的行权相关

事项的议案》。 公司采取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本次发行股票总额

172,056,022股，限售期为1年。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的股本总数未

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期权计划，行权后获得的股票，自行权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卖出，否则所得收益归公

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公司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2,056,022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7月4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量

（

股

）

持 有 限 售 股 占 公 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

股

）

剩余限 售 股

数量

（

股

）

1

潘 刚

54,276,347 2.6568% 54,276,347 0

2

胡利平

18,092,114 0.8856% 18,092,114 0

3

赵成霞

18,092,114 0.8856% 18,092,114 0

4

刘春海

18,092,114 0.8856% 18,092,114 0

5

其他激励对象

63,503,333 3.1085% 63,503,333 0

合计

172,056,022 8.4221% 172,056,022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序号

本次上市前股份 本次变动 本次上市后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209,754,254 -172,056,022 37,698,232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833,159,768 172,056,022 2,005,215,790

股份总额

2,042,914,022 0 2,042,914,022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